
宿教办发 [2023 J 29 号

宿迁市教育局关于印发 (2023 年宿迁市中心
城区幼儿园招生工作指导意见〉的通知

宿豫区\宿城区教育局，宿迁经济技术开发区教育工作办公室，

市湖滨新区教育局，苏宿工业园区劳动保障和社会事业局，市洋

河新区教育局:

现将 ~2023 年宿迁市中心城区幼儿园招生工作指导意见》

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做好贯彻落实工作。

(此件公开发布)



2023 年宿迂市中心城区幼儿园
招生工作指导意见

为规范、有序做好中心城区幼儿园招生工作，根据国家和省

学前教育改革发展和规范管理有关要求，结合我市实际，现提出

如下招生指导意见。

一飞基本原则

坚持政府统筹、属地管理、方便就近、公办民办并举的原则，

进一步规范办园行为、严格收费管理，不断提升适龄幼儿入园率，

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教育需求。

二、有关事项

1.招生时间。 2023 年中心城区公民办幼儿园实行同步招生。

招生报名时间为 7 月 1 日 -10 日， 7 月 30 日前公示新生录取名

单。

各区教育主管部门要结合实际，按照合理、紧凑、高效的原

则自行安排工作时序，各幼儿园要在规定的时间范围内规范开展

招生工作。幼儿家长要按照幼儿园规定的报名时间要求，及时到

相关幼儿园履行报名手续。

2.入园年龄。大班五周岁( 2017 年 9 月 1 日之018 年 8 月 31

日出生) ，中班四周岁( 2018 年 9 月 1 日之019 年 8 月 31 日出

生) ，小班三周岁( 2019 年 9 月 1 日之020 年 8 月 31 日出生) 0 

3.报名条件。所有申请入园的幼儿，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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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当出具入园幼儿的出生医学证明、有效预防接种证明\体检健

康证明、户口簿。其中具有辖区内户籍的幼儿，需提供父母或其

他监护人房屋产权证，到所在地幼儿园报名;随迁子女，其父母

或其他监护人应当出具本人身份证明、辖区内就业或者居住证

明，向所在地幼儿园申请入园，由所在区教育主管部门统筹安排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1.提倡就近入园。根据《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

步深化学前教育改革促进优质普惠发展的实施意见~ (宿办发

[ 2019 J 39 号)要求，各区在新建公办幼儿园和非营利性民办

普惠园中实行服务区制度，在现有公办幼儿园和非营利性民办普

惠园中加快推行服务区制度。对服务区内的幼儿，要提供学额保

障，确保优先入园 O 各幼儿园以本居住区或所在社区适龄幼儿为

主要招收对象。任何幼儿园不得对幼儿进行任何形式的测试或变

相测试。热点幼儿园在报名人数超过招生计划时可采取电脑随机

派位方式录取。

2.严控规模班额。各幼儿园要进一步增强规范办园意识，严

格控制规模与班额，支持有条件的幼儿园按照标准班额招生。幼

儿园规模应当有利于幼儿身心健康，便于管理，一般不超过 360

人，确保各类活动能够规范开展。各区教育主管部门要充分发挥

管理的主体责任，切实对辖区内各幼儿园规模和班额加强过程性

监管 O

3.规范收费管理。各幼儿园要坚持规范收费，严格执行发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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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门核定的收费项目和标准，不得擅自增加收费项目、提高收费

标准。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要进行公示，接受家长和社会的监督。

此外，各幼儿园要认真执行城乡低保困难家庭幼儿和残疾幼儿享

受普惠性服务的政府资助政策，切实解决家庭经济困难幼儿和残

疾幼儿入园的实际问题。

4.规范招生宣传。各区教育主管部门于 6 月 20 日前多渠道

向社会发布辖区内招生幼儿园的名单、招生计划等信息。幼儿园

招生信息报属地教育主管部门备案后方可向社会公布，幼儿园公

开的招生信息必须明确招生计划\范围等，不得发布虚假招生信

息误导家长 O

5.开展托育服务。根据区域学前教育资源配置情况，在优先

满足小班幼儿入园需求的基础上，支持有空余资源和学位的幼儿

园面向 2-3 岁幼儿提供托育服务，增加托育服务供给。同时，具

备条件的农村幼儿园均应开办托班，幼儿园举办的托班逐步纳入

各案管理 O

6.加强招生管理。各区教育主管部门要切实加强招生工作的

组织领导，建立督导检查制度，设立举报电话，采取定期检查和

不定期暗访抽查的方式，加大监管力度，统筹协调，妥善处理好

招生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与矛盾，确保社会稳定。各幼儿园要提前

制定招生工作方案并报属地教育主管部门审核，精心做好各项招

生准备工作 O

7.严肃招生纪律。任何幼儿园不得在规定时间前进行或变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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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行招生(包括提前接受幼儿入园登记报名，留存有关幼儿信息

材料等) 0 对违反招生规定的，各区教育主管部门要严肃查处，

并依据相关规定追究有关幼儿园和责任人的责任，确保招生工作

规范、有序。

各县幼儿园招生工作参照本意见精神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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宿迁市教育局办公室 2023 年 5 月 19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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